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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
中央基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水利局中央基建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省水利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及工作要求，2019年度上级安排蓝山县水利局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专项资金共209万元，资金文号为《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下达2019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中央基建资金的通知》（湘财建指〔2019〕51号），用于2019年蓝山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单村项目。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依据湖南省财政厅2019年8月16日以湘财建指〔2019〕51号文下达了2019年蓝山县水利局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资金209万元，用于2019年蓝山县22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单村项目，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
2、具体项目目标
蓝山县2019年完成22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含毛俊双河村、沙落村、小洞村、枫木山、甲背岭等14个贫困村单村饮水工程，联营村、水杉林村、高家村等8个非贫困村单村饮水工程。通过新建引水底坝加粗滤池、清水池、输水管、配水管网、消毒设备、净水工艺设计等项目以解决1.86万人饮水不安全问题，包含贫困受益人口0.17万人，非贫困村受益人口1.69万人。
（三）项目绩效依据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第三批省级财政扶贫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73号）和《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下达2018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蓝山县水利局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顺利实施。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中央基建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资金209万元实施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中央基建资金209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水利局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20年10月下发的《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三是实地察看项目实施后现场，通过与实施前照片对比；并对附近的居民进行采访调查，了解项目取得成效。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情况，为得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及执行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下达2019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中央基建资金的通知》（湘财建指〔2019〕51号文），上级安排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中央基建资金209万元，实际到位209万元，到位率100.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9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中央基建资金指标为2,090,000.00元，截止绩效评价日（即2020年11月5日），已支付项目资金1,038,291.62元，执行率为49.68%，余1,051,708.38元待项目经决算财评后支付。
支付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元
	支出内容
	支出金额
	备注

	单村农饮工程款
	762,531.62
	

	荆竹瑶族乡沙落村
	80,000.00
	

	荆竹瑶族乡蒲林村
	140,263.50
	

	塔峰镇大源村
	100,000.00
	

	浆洞乡甲背岭村
	28,439.12
	

	浆洞乡小洞村
	25,746.84
	

	浆洞乡枫木山村
	41,482.16
	

	土市镇社背村
	90,000.00
	

	土市镇高陆村
	70,600.00
	

	蓝山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打井费

	湖南省永州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36,000.00
	工程监理费

	单村农饮奖补款
	275,760.00
	

	土市镇刘八五村
	196,760.00
	

	塔峰镇榴源村（早禾村）
	48,000.00
	

	祠堂圩乡东毛山村
	31,000.00
	

	合  计
	1,038,291.62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按照《蓝山县水利局农村饮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蓝山县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奖补方案》执行，存在部分项目支出未严格按照规定执行的现象。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对于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30万以下项目由乡镇组织实施，工程完工后报县水利局统一进行验收；对于30万以上工程由县水利局邀请招标确定施工方，工程款项待完工后经财评中心财评确定；对于非贫困村农村饮水工程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由村自主实施，水利、财政、扶贫等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按《蓝山县农村饮水巩固提升工程奖补方案》予以奖补。蓝山县水利局根据项目建设情况成立了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小组，对工程进行日常检查，全程监管，消除工程隐患，确保工程安全；还对每处工程安排了一名现场建管员对工程进行建设管理和监督，加强施工管理和确保施工安全，同时要求项目乡镇安排一名分管领导及项目村安排一名社会监督员在现场协助工程质量监管。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对提高项目区农民的健康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广大农村人民群众饮水质量，使当地群众身体健康有了保障，因饮水而生病的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为当地群众节约大量医药费，有利于促进农村的稳定和繁荣，对加快农村脱贫致富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实施2019年度农村饮水工程，增加了项目区人员的就业机会，拉动了项目区的经济发展，保障了项目区人民的饮水安全。农民的生产生活得到改善，减轻了劳动强度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为庭院经济和农村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计量设施的安装，水资源得到节约。
（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项目实施后，移交受益村管理，受益村加大建后管理力度，加强水质消毒，对水源地进行保护，能够进一步发挥长远效益，为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水利支撑，对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评价结论
综上分析，项目执行比较科学合理，产生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在项目招投标、项目监管、资金使用、项目质量等方面有不足之处，有待完善。结合《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8分，评价等级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招标未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
根据蓝山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关于研究塔峰中心卫生院和中医医院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和推进新型工业化考核办法等工作的县长办公室办公会议纪要》（蓝府阅（2016）33号）文件，明确了农村饮水招投标工作严格按照30万以下工程由乡镇自主实施，30万以上工程公开招投标。蓝山县2019年22项农饮巩固提升项目建设资金达30万的共有6项，蓝山县水利局对于6个达到公开招标要求的项目采用了邀请招标的方式，未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标。
（二）30万以下项目监管不到位
根据蓝府阅（2016）33号会议纪要，农村饮水招投标工作30万以下工程由乡镇自主实施。水利局作为牵头实施部门，应对项目实施进行监督管理，审计要求项目部提供30万以下项目的过程监管资料，未能提供，相关负责人解释称水利局对于30万以下项目采取的措施为帮助解决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的难题，项目竣工后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验收。
（三）资金支付依据不充分
1、经查看蓝山县水利局农村安全饮水工程2020年4月3号凭证，付荆竹沙落村饮水工程款80000元，凭证附件工程价款结算支付汇总表中承包方湖南省瑞城建设有限公司申请支付的款项中包含合同新增项目100679.39元，支付凭证附件无相关新增项目的说明资料。此外，蓝山县水利局未对荆竹沙落村施工合同协议书新增项目进行约定，也未对新增项目补签相关合同协议。
2、2020年4月4号凭证，支付土市镇刘八五村、塔峰镇榴源村（早禾村）、祠堂圩乡东毛山村奖补资金275760元，根据《湖南省“十三五”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财政奖补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进行奖补：贫困人口500元/人，非贫困人口120元/人，但补助人数只有经镇人民政府盖章确认的人员总数证明，无受益人员名册。
（四）存在资金占用的现象
2020年5月2号凭证，从专项资金中列支高塘坪水电站饮水工程补助款50000元，高塘坪水电站饮水问题项目不属于蓝山县2019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单村工程项目，高塘坪水电站饮水工程实际由蓝山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实施，工程款合计66900元，蓝山县水电公司出具向蓝山县水利局请求资金资助报告中说明“蓝山县水电公司由于近几年电站设备改造影响公司收入，造成经营困难，申请由水利局资助该费用”，相关负责人签字同意补助50000元。
（五）项目质量有待加强
 评价小组现场查看农村饮水建设状况，农村附近受益居民在对水利局建设饮水池相关设施给市民带来饮水便利认可的同时，也反映个别饮水工程未配套相应的消毒设备，还存在季节性缺水和水压较小的问题。
七、相关建议
（一）严格按照项目招投标规定执行，对于达到公开招投标要求的项目应该采用公开招标形式选定施工单位，避免陪标串标、“人情标”等问题。
（二）增强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意识，规范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财务核算与监管，明确界定各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规范资金使用。加强专项资金支出审批程序的严谨性，加大专项资金跟踪监管力度，按照“项目批到哪里，责任就跟到哪里”以及“资金流到哪里，监管就跟到哪里”的原则，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三）加强工程质量验收，规范项目验收程序，严格把控项目实施成果，使项目能够按计划保质保量完成，提高群众满意度。

附表：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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